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３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１１－１６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１６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

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当

日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

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关于恢复办理华夏货币市场基金

正常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货币市场基金（原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８８１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华夏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正常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货币

Ａ

华夏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８８１０１ ２８８２０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正常申购业

务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华夏货币市场基金取消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限制，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２．２

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

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关于恢复办理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正常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３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

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正常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取消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

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限制，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２．２

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

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７００４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Ａ

类 广发纯债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７００４８ ２７００４９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７

，

３８６

份额级别

广发纯债债券

Ａ

类

广发纯债债券

Ｃ

类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３７１

，

３０４

，

７２３．２７ ２

，

４４３

，

１７７

，

５２１．６３ ２

，

８１４

，

４８２

，

２４４．９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５８

，

６３４．００ ４７５

，

３２２．４８ ５３３

，

９５６．４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９９６

，

０９５．９４ １５

，

００８．１０ １

，

０１１

，

１０４．０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３６％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７１

，

３０４

，

７２３．２７ ２

，

４４３

，

１７７

，

５２１．６３ ２

，

８１４

，

４８２

，

２４４．９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８

，

６３４．００ ４７５

，

３２２．４８ ５３３

，

９５６．４８

合计

３７１

，

３６３

，

３５７．２７ ２

，

４４３

，

６５２

，

８４４．１１ ２

，

８１５

，

０１６

，

２０１．３８

注：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１０

万份

至

１００

万份；该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

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

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收的， 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０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代为出席董事

０

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铁信托开展融资合作的议案》，议案详情

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１

号公告。

为了增强公司整体资金配套能力，推进公司及子公司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公司拟与中铁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开展融资合作，即中铁信托拟向公司提供资金共计人民币

３

亿元，期限不超

过

２６

个月，资金成本

１１％

，其中：中铁信托向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２４

个月；中

铁信托以人民币

２

亿元受让公司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实业”）债权，陕西实

业应向其履行还款义务，总还款期限不超过

２６

个月。

作为公司本次与中铁信托开展合作融资的条件：

１

、公司董事局主席、法定代表人林腾蛟先生为公司向中铁信托借款人民币

１

亿元流动资金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２

、作为陕西实业向中铁信托偿还人民币

２

亿元债务的担保条件：公司为其向中铁信托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陕西金鑫泰置业有限公司以权属证号为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４

号（面积

８９

，

０１０

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向中铁信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议案详情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２

号公告。

为促进公司子公司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置业”）所开发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强其项目

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深圳盛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政投资”）拟通过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太原兴业银行”）向长风置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

为

２４

个月，年贷款利率为

１０％

。

作为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条件：

１

、公司为长风置业向太原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长风置业以所持有的项目用地（土地编号：

ＣＧ－１２０２

，土地帐面值人民币

１７２８４

万元）及在建工程提

供抵押担保。

３

、 长风置业的两股东福建阳光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将其所持长风置业的全部

股权作质押。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陕西实业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议案详情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３

号公告。

为公司子公司陕西实业所开发“上林西苑”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强其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深圳东

源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源川投资”）拟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支行（以下

简称“咸阳兴业银行”）向陕西实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

２４

个月，委托贷

款年利率

１０％

。

作为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条件：

１

、公司为陕西实业向咸阳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公司以其合并持有的陕西实业

１００％

的股权质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３

、陕西实业将所持有的约

６０７．８１

亩土地使用权（土地编号：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６－０８８

号、咸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

号、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５

号，土地帐面值人民币

３３

，

２５４

万元）抵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陕西实业子公司陕西耀泓置业有限公司（系陕西实业全资子公司陕西上林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将所持有的约

６７．６１

亩土地使用权（土地编号：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７－０５８

号，土地帐面值人民币

４

，

９１６

万元）抵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４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１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铁信托开展融资合作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增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资金配套能力，推进公司及子公司项目的开发

建设进度，公司拟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信托”）开展融资合作，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中铁信托拟向公司提供资金共计人民币

３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２６

个月，资金成本

１１％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铁信托拟向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２４

个月；

（二）中铁信托以人民币

２

亿元受让公司持有的对合并持股

１００％

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陕西实业”）的债权共计人民币

２

亿元，交易完成后，中铁信托成为陕西实业的债权人，陕西实

业应向其履行还款义务，总还款期限不超过

２６

个月。

（三）作为公司本次与中铁信托开展合作融资的条件：

１

、公司董事局主席、法定代表人林腾蛟先生为公司向中铁信托借款人民币

１

亿元流动资金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２

、作为陕西实业向中铁信托偿还人民币

２

亿元债务的担保条件：公司为其向中铁信托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陕西金鑫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泰置业”）以权属证号为咸国用

（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４

号（面积

８９

，

０１０

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向中铁信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本次交易相关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

重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已经

公司董事局第三十六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四）法定代表人：王俊明

（五）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六）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

１

号国航世纪中心

Ｂ

座

２０

、

２１

、

２２

层

（七）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

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

务；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定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八）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９４６

，

９２８

，

４２４．０５ ７８．９１１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

，

７７８

，

７７７．２２ ７．２３２

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１

，

１４９

，

９３５．５５ ３．４２９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５１５

，

４７５．９６ １．５４３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１５

，

４７５．９６ １．５４３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１５

，

４７５．９６ １．５４３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５１５

，

４７５．９６ １．５４３

深圳市通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４２２

，

０６４．９６ １．１１９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９１５

，

９７６．３２ ０．８２６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３０８

，

７２３．５９ ０．６９２

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３８１

，

８７３．２１ ０．４４８

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６２８

，

８６９．００ ０．３８６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１５４

，

３６１．７９ ０．３４６

成都铁路局

２

，

４９２

，

６１７．０８ ０．２０８

四川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１

，

１８９

，

９１７．１７ ０．０９９

成都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３

，

２７８．１１ ０．０６６

成都成实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３

，

２７８．１１ ０．０６６

合 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铁信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实业，陕西实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四）注册地址：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

５０

号银都国际广场

（五）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七）股东情况：

公司出资

１

，

６００

万元，占陕西实业注册资本的

８０％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

资

４００

万元，占陕西实业注册资本的

２０％

；公司合并持有陕西实业

１００％

股权。

（八）财务情况

陕西实业开发项目尚未展开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陕西实业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

５６

，

７２７．５８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４２．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陕西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０７３．３８

万元（上述数据经中联闽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九）土地（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成交价格

（

万元

）

土地面积

（

平

方米

）

用途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上林西苑

咸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８７

、

０８８

号

沣东路以西

，

黄家寨

路以东

１６

，

２２４．００

１５９

，

８３０．００

住宅

１．３ ３０％ ３５％

上林西苑

咸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８６

号

沣东路以西

，

黄家寨

路以东

５４

，

４１９．００

住宅

１．８ ２５％ ３５％

上林雅苑

一期

咸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３

号

陕西咸阳上林路以

东地块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

，

４３７．００

商业

３．５ ５０％ ２０％

住宅

２ ２４％

３５％

0.8 25%

上林雅苑

二期

２０１１－４－４

沣二路以西

，

阳光城

集团陕西实业有限

公司以东

，

沣太八路

以南

，

九路以北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５２５．００

住宅

２．５ ２４％

３５％

0.8 25%

商业

３．５ ５０％ ２０％

四、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借款协议及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方：公司、林腾蛟、中铁信托；

２

、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

亿元；

３

、期限：不超过

２４

个月；

４

、年利率：

１１％

（不含财务顾问咨询费）；

５

、资金用途：仅限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６

、担保：公司董事局主席、法定代表人林腾蛟先生为公司向中铁信托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次日起两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约定的主债权、主合同中规定的因债务人违

约而应支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等。

（二）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方：公司、陕西实业、金鑫泰置业、中铁信托；

２

、转让标的债权：公司对合并持股

１００％

的子公司陕西实业的债权人民币

２

亿元；

３

、陕西实业向中铁信托资金占用费：

１１％

，陕西实业可以指定第三方支付该资金占用费；

４

、期限：不超过

２６

个月；

５

、担保：作为陕西实业向中融信托偿还债务的担保条件：

（

１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次日起两年；保证范围为主合

同约定的主债权、主合同中规定的因债务人违约而应支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抵押权

而发生的所有费用等。

（

２

）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金鑫泰置业以持有的

８９

，

０１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融信托，抵

押期限为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日止，抵押物情况如下：

抵押物名称 土地证号 土地使用权权类型 占地面积

Ｍ２

土地使用权 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８４

号 出让

８９

，

０１０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中铁信托展开融资合作，旨在增强公司整体资金配套能力，推进整体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在本次合作框架下，为持股

１００％

的子公司陕西实业提供担保，不仅可以有效

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而且可以直接分享陕西实业的经营成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审批披露的融资担保金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８．９

亿元，其中扣

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

表）的

４．９８％

，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债权转让合同（草案）；

（三）保证合同（草案）；

（四）抵押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委托贷款

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为促进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置

业”）所开发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强其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深圳盛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盛政投资”）拟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太原兴业银行”）向长风置业提供委

托贷款（以下简称“本次委托贷款”、“本次交易”），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盛政投资拟通过太原兴业银行向长风置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亿元的委托贷款（最终以实际发放

的金额为准，下同），期限为

２４

个月，年贷款利率为

１０％

（固定利率）。

作为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条件：

１

、公司为长风置业向太原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长风置业以所持有的项目用地（土地编号：

ＣＧ－１２０２

，土地帐面值人民币

１７２８４

万元）及在建工程提

供抵押担保。

３

、长风置业的两股东福建阳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房地产”）和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西公司”）将其所持长风置业的全部股权作质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审批披露的融资担保金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８．９

亿元，其中扣

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

表）的

４．９８％

。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委托贷款及相关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及相关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深圳盛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社区第一工业区

Ａ１

栋

３０２

；

（三）执行合伙事务代表：孙小虎；

（四）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五）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咨询（除经纪），投资兴办实业，资产管理。

盛政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三）法定代表人：周福生；

（四）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五）注册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

１

号丽华大厦

Ａ

座

２２

层

Ｄ

（六）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旅游项目开发，物业管理，房屋出租，市政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进出口贸易；

（七） 股东情况： 公司子公司阳光房地产持有长风置业

５０％

股权， 公司子公司山西公司持有长风置业

５０％

股权；

（八）交易标的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

，

０２０．６９

负债总额

３２．８３

净资产

４

，

９８７．８６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１２．１４

（九）土地及取得项目情况

长风置业目前开发的阳光城国际广场项目（楼盘名称：环球金融中心），目前正在开发建设中，项目情况

如下：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

途

规划要求

出让年限

（年）

成交价

＠

（万

元）

ＣＧ－１２０２

东至太原市中心商务区管理中心、

南至太原市中心商务区管理中心，

西至太原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北

至太原市中心商务区管理中心

２９

，

３３２．４７

商业

建筑密度

３５％

容积率

５．５

绿地率

３０％

４０ １６

，

３４０

四、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方：长风置业、盛政投资、太原兴业银行；

（二）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最终以实际发放的金额为准；

（三）贷款期限：合同签订日期起

２４

个月；

（四）贷款利率：贷款年利率

１０％

（不含财务顾问咨询费），为固定利率；

（五）委托贷款用途：长风置业“环球金融中心”项目开发；

（六）相关担保质押合同

１

、协议方：公司、长风置业、阳光房地产、山西公司、太原兴业银行；

２

、主要内容：

作为盛政投资通过太原兴业银行向长风置业提供委托贷款的担保条件：公司为长风置业向太原兴业银

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长风置业将所持有的项目用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情况详见本文

“三（九）、土地及取得项目情况”）；公司子公司阳光房地产、山西公司以持有长风置业股权提供抵押担保。

３

、期限：质押、抵押期限为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日止；公司保证合同期限为自对应主合同确定

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４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五、本次交易涉及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旨在增强长风置业的自有资本金能力，推进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增强项目开发的资金

配套能力。 而且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与房地产市场现存融资成本相对合理， 如本次交易事项得以完成，将有

利于公司以低成本撬动融资杠杆，顺利推进长风置业所属项目的开发建设进程，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为长风置业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项目开发所需资金问题，同时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且长风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

控制，并直接分享长风置业的经营成果。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草案）；

（三）保证合同（草案）；

（四）抵押合同（草案）；

（五）质押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３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陕西实业申请委托贷款

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促进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陕西实业”）所开发“上林西苑”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强其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深圳东源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源川投资”）拟通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支行（以下简称“咸阳兴

业银行”）向陕西实业提供委托贷款（以下简称“本次委托贷款”、“本次交易”），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东源川投资拟通过咸阳兴业银行向陕西实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１

亿元的委托贷款（最终以实际

发放的金额为准，下同），期限不超过

２４

个月，委托贷款年利率

１０％

（根据国家同档次基准利率按合同约定

做相应调整）。

作为本次委托贷款的担保条件：

１

、公司为陕西实业向咸阳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公司以其合并持有的陕西实业

１００％

的股权质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３

、陕西实业将所持有的约

６０７．８１

亩土地使用权（土地编号：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６－０８８

号、咸国用

（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

号、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５

号，土地帐面值人民币

３３

，

２５４

万元）抵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陕西实业子公司陕西耀泓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泓置业”，系陕西实业全资子公司陕西上林苑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将所持有的约

６７．６１

亩土地使用权（土地编号：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７－０５８

号，土地帐面值人民币

４

，

９１６

万元）抵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根据公司现存融资计划，兴业银行为抵押土地抵押权人的第二顺位，本次土地抵押非本次委托贷款的

主要实质担保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含本次审批披露的融资担保金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１８．９

亿元，其中扣

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

表）的

４．９８％

。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申请委托贷款及相关担保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及相关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深圳东源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翠竹苑翠松楼

１

座裙楼商场

Ａ２

之二；

（三）执行合伙事务代表：卫立；

（四）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五）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

东源川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陕西实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五）注册地点：咸阳市渭城区人民东路

５０

号银都国际广场

（六）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七）股东情况：公司合并持有陕西实业

１００％

的股权。

（八）交易标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６

，

７２７．５８

负债总额

５６

，

７７０．５４

净资产

－４２．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１

，

０７３．３８

（九）土地情况

陕西实业目前取得情况如下（以下土地不包括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取得的土地）：

土地证号

项目名

称

土地面积（㎡） 项目地址 容积率 建筑密度

使用

年限

土地

性质

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８

号

上林西

苑

７８

，

１４９．００

沣东路以西，黄家寨路以

东

１．３ ３０％

７０

年 住宅

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７

号

８１

，

６８１．００

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６

号

５４

，

４１９．００ １．８ ２５％

咸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３

号

上林雅

苑

１５７

，

４３７．００

陕西咸阳上林路以东地块

Ｃ２＜３．５

、

Ｒ２＜

２．５

、

Ｒ２２＜０．８

Ｃ２≤５０％

、

Ｒ２≤２４％

、

Ｒ２２≤２５％

商业

４０

年、住宅

７０

年

商住

咸国用 （

2012

）第

015

号

33,525.00

沣二路以西， 阳光城集团

陕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东，

沣太八路以南，九路以北

R2＜2.5

、

R22＜0.8

、

C2＜3.5

R2≤24%

、

R22≤25%

、

C2≤50%

四、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方：陕西实业、东源川投资、咸阳兴业银行；

（二）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４．１

亿元，最终以实际发放的金额为准；

（三）委托贷款期限：合同签订日期起

２４

个月；

（四）委托贷款用途：陕西实业“上林西苑”项目开发；

（五）委托贷款利息：

贷款年利率

１０％

（不含财务顾问咨询费），贷款利息在合同有效期内按季结息。

本次委托贷款有效期间且遇国家同档次基准利率上调则利率相应同幅度上调。

（六）相关担保合同

１

、协议方：公司、陕西实业、咸阳兴业银行；

２

、主要内容：作为东源川投资通过咸阳兴业银行向陕西实业提供委托贷款担保条件：公司为陕西实业

向咸阳兴业银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以其合并持有的陕西实业

１００％

的股权质押给咸阳兴业银行；陕西

实业将所持有的

６０７．８１

亩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咸阳兴业银行，陕西实业子公司耀泓家园将所持有的

６７．６１

亩

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咸阳兴业银行。

陕西实业抵押物情况详见本文“三（九）、土地项目情况”，耀泓家园抵押物情况如下：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

项目地址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使用年限

土地

性质

咸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５７

号

９

，

０８１．７０

规划路沣太七路以

北，沣太六路以南，

沣东路以西，沣渝路

以东

≤２．２ ≤３３％

商业

４０

年、住宅

７０

年

商住

咸国用（

2012

）第

058

号 �

5,995.10

根据公司现存融资计划，兴业银行为抵押土地抵押权人的第二顺位，本次土地抵押非本次委托贷款的

主要实质担保条件。

３

、期限：质押、抵押期限为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日止；公司保证合同期限为自对应主合同确定

的债务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４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五、本次交易涉及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事项，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产生

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增强陕西实业的自有资本金能力，推进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增强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

能力，而且本次委托贷款利率与房地产市场现存融资成本相对合理， 如本次交易事项得以完成，将有利于

公司以低成本撬动融资杠杆，顺利推进陕西实业所属项目的开发建设进程，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为陕西实业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项目开发所需资金问题，同时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陕西实业为公司合并持股

１００％

的子公司，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

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享陕西实业的经营成果。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草案）；

（三）保证合同（草案）；

（四）抵押合同（草案）；

（五）质押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４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二）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的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铁信托开展融资合作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子公司陕西实业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２０

前。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

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与中铁信托开展融资合作的议案》

２

《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子公司陕西实业申请委托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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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2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进展情况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的重整申请，

并于同日作出（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

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

订）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嘉峪关法院（

2012

）嘉破字

01-08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中核华原钛白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根据上述情况，本公司认为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经核查，也不存在其他涉及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13.2.13

条的规定，本公

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

。

2012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日前，公司从管理人获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将于近日下达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的破产

重整终结裁定，因此，公司将于收到该裁定后立即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充相关材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内容。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13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

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82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2012-066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

事项。 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8

）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原经营范围为：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干鲜果品储存、加工及购销；农副土特产品加工、储存及购销

(

粮食

收购除外

)

；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生产及销售（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蜂蜜及其制品生产及销售；

糖酒进出口业务；农林新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及技术咨询服务；红枣加工技术研究、技术转让及技术咨询服

务；特色旅游景区管理。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2012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1018410000149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干鲜果品储存、加工

及购销；农副土特产品加工、储存及购销

(

粮食收购除外

)

；饮料（果汁及蔬菜汁类）生产及销售（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蜂蜜及其制品生产及销售；糖酒进出口业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2015

年

11

月

19

日）；农林新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及技术咨询服务；红枣加工技术研究、技术转让及技术咨

询服务；特色旅游景区管理。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除外）

除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之外，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 同时，对应《公司章程》中的第十三条经营范围条

款也进行了相应修改，修改之后的《公司章程》亦办理完毕工商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2-050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4

日，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

点

30

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

式（传真表决）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亚楠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到

6

人，许亚楠先

生、张庆文先生、孙登义先生、张世兴先生、齐二石先生、肖勤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毛诚先生因个人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亦未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2

年

1-10

月审计报告

>

的议案》

作为恢复上市申报材料之一，提交交易所。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012

年

6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完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退市制度的方案》。 根据该方案，本公司属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已暂停上市的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对本公司作出是否核准恢复上市的决定。若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未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为此，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2-058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专人、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8

：

00

在公司三层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股权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决定以人民币

4,102,445.02

元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

上海公司

"

）所持有的广东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东公司

"

）

60%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广

东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公司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40%

，上海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公司对广东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为

96.38%

。

本次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须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此次收购广东公

司不属于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加快广东公司的发展速度，整合公司现有资源，缓解其资金压力，公司将对子公司广东公司增资人

民币

4000

万元。增资后，广东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此次增资可以增加广东公司的自有资本额，降低资

产负债率，提升运营能力。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